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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按本部於八十八年三月一日以法88規字第０００一０二號函陳鈞院秘書處有關本部對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章行政命令之審查制度建立後，有無修正中央法規標準法之

　　　必要，及就其對各機關行政命令推動的不確定性研擬對策」乙案之研究意見三中提及

　　　，有關中央法規標準法應如何配合行政程序法研修屬法制作業上之重大變革，本部將

　　　研究後陳報。合先陳明。

　二、針對行政程序法施行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所定之「職權命令」，宜否繼續保

　　　留？如予保留，現行中央法規標準法有無配合修正之必要？及現行之「職權命令」應

　　　如何處理等本案有關問題，本部曾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邀請學者、專家及行政

　　　機關代表共同研商，上開會議與會人員之意見，詳如附件之會議紀錄。三經廣徵意見

　　　後，對於「職權命令」宜否保留之問題，贊成及反對之意見互見，茲摘要整理如下：

　　（一）贊成保留「職權命令」之主要理由：

　　　　　1.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已承認職權命令之

　　　　　　存在。

　　　　　2.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亦承認職權命令之存在：

　　　　　 (1)釋字第三六三號解釋「地方行政機關為執行法律，得依其職權發布命令為必

　　　　　　　要之補充規定，惟不得與法律牴觸」。（ 2）釋字第三六七號解釋之理由書

　　　　　　　言明「若法律僅概括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施行細則者，......，惟其內容不能

　　　　　　　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行政機關在施行細則之

　　　　　　　外，為執行法律依職權發布之命令，尤應遵守上述原則」。

　　　　　 (3)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之理由書亦言明「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

　　　　　　　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

　　　　　　　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

　　（二）反對保留「職權命令」之主要理由：

　　　　　1.「行政程序法」並未對「職權命令」加以規定，顯係有意排除「職權命令」之

　　　　　　存在。

　　　　　2.「職權命令」之存在，係因過去法制未臻完備而將行政權擴張之結果，現今如

　　　　　　欲主張行政保留，除須有立法監督外，尚須有司法監督之配合，惟在監督條件

　　　　　　尚未充分成就前，職權命令之存在實值商榷。

　四、本部研究意見如下：

　　（一）行政程序法施行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訂定之「職權命令」宜有保留之必

　　　　　要，惟須以法律或法規命令規定之事項，不得以職權命令定之。「職權命令」有

　　　　　保留必要之理由說明如下：

　　　　　1.就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而言：

　　　　　　按行政程序法係有關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行為前應踐行程序之法律，其第四章規



　　　　　　定，係就「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之定義、擬訂方式、預告程序、發布程

　　　　　　序及效力等予以規範，對於未納為規定之「職權命令」部分，不論其原因為何

　　　　　　，僅宜解為「職權命令」無須受該法第四章之拘束，實難逕謂行政機關不得訂

　　　　　　定「職權命令」。

　　　　　2.就因應多元之行政實務而言：

　　　　　　在民主、開放、多元之社會中，各種社會活動頻繁、多樣，且推陳出新，行政

　　　　　　機關之行政作為如無法配合社會脈動予以彈性調整，恐難因應社會環境之快速

　　　　　　變遷。如不涉及法律保留（即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均須以法律或法律授權

　　　　　　訂定之法規命令定之，恐無法適時因應社會大眾之需求。亦即現令行政事務如

　　　　　　無職權命令以補充規範，其業務之推展，將受影響而不利於公益或人民之利益

　　　　　　。故單純為執行法律而設之細節性、技術性規定且不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或

　　　　　　不涉及法律保留之事項，實應賦予行政機關得視業務需要，本於職權訂定命令

　　　　　　據以執行，以發揮行政之積極、主動精神，並展現行政之應變機能，謀求民眾

　　　　　　最大福祉。至於法律保留事項為何？允宜依憲法第二十三條、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五條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等意旨，個別認定之。又此等職權命令不得牴觸法

　　　　　　律或法規命令，自不待言。

　　　　　3.就現行相關法制之配套措施而言：

　　　　　　行政機關在依法容許之範圍內訂定職權命令，亦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規

　　　　　　定送立法院查照，並非無須接受立法機關之監督。換言之，未事先取得法律授

　　　　　　權之命令，亦應透過事後審查之方式予以監督，以維立法監督行政之功能。此

　　　　　　事後審查之監督機制，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條至第六十三條已設有明文。

　　　　　4.就目前法制逐趨完備之情形而言：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法治建設、加強法治教育，公務人員之法制素養已大幅

　　　　　　提升，政府各項政策均已透過法制化之過程予以落實，故行政機關之政策法制

　　　　　　化情形已日趨完備；復因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陸續要求行政機關檢討修正違憲

　　　　　　或違法之現行法令，致使行政機關對於依法行政之要求亦日趨嚴格，故對於應

　　　　　　由法律或法規命令規定之事項不得以職權命令定之之原則，行政機關均已充分

　　　　　　體認，且已主動積極檢討。故各行政機關如能確實遵行職權命令之界限而不逾

　　　　　　越，當可贏得立法機關及民眾之信賴，而消除行政濫權之疑慮。

　　　　　5.就現行法律及相關實務見解而言：

　　　　　　現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司法院大法

　　　　　　官解釋第三六三號、第三六七號、第四四三號等均已承認職權命令之存在。故

　　　　　　職權命令予以保留，實乃符合現行法律規定及相關之實務見解。

　　（二）「職權命令」既有保留之必要，則中央法規標準法即無配合行政程序法之施行而

　　　　　修正之必要：經查，「中央法規標準法」之主管機關為何，迄今仍未臻明確，本

　　　　　部前於八十八年三月五日法88規字第００五三四七號函併已敘及。又依前所述，

　　　　　就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及因應多元行政實務之需，並考量現行相關法制之配套措施

　　　　　、目前法制逐趨完備之情形及現行法律及實務見解等，均認職權命令有保留之必

　　　　　要。職權命令既有保留之必要，且現行相關規定尚無適用之窒礙，則中央法規標

　　　　　準法即無配合行政程序法之施行而修正之必要。

　　（三）現行「職權命令」之處理：

　　　　　建請各行政機關儘速通盤檢視現行職權命令，並依下列原則檢討修正：

　　　　　1.職權命令不得就法律保留事項為規定；換言之，職權命令之內容如應以法律規



　　　　　　定者，應另以法律定之，或於法律中為明確授權之規定後，以法規命令之方式

　　　　　　規範之。

　　　　　2.職權命令之內容如屬行政規則之事項，則應修正為行政規則之方式。

　　　　　3.為執行法律而訂定之職權命令，則應檢視其內容，僅得就法律已規定事項作細

　　　　　　節性、技術性規定，不得增加法律所未規定之限制。

　　　　　4.職權命令內容不得牴觸法律或法規命令內容。（法務部89.03.06. 法八十九規

　　　　　　字第００　　　　　　０一０二號函）


